
青岛市崂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强制拆除决定书（公告）
当事人：张倩，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32 号楼违法建筑物
扩建者，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青崂综强拆决字〔2021〕第 4023 号;
林郁斌， 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17 号楼违法建筑物翻建
者，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青崂综强拆决字〔2021〕第 4036 号;
兰玲，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60 号楼违法建筑物翻建者，
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青崂综强拆决字〔2021〕第 4039 号;
宋秀云， 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50 号楼违法建筑物翻建
者，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青崂综强拆决字〔2021〕第 4052 号;
郁建云， 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73 号楼违法建筑物翻建
者，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青崂综强拆决字〔2021〕第 4064 号;
黑江昌， 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16 号楼违法建筑物翻建
者，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青崂综强拆决字〔2021〕第 4034 号;
于海波， 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43 号楼违法建筑物扩建
者，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青崂综强拆决字〔2021〕第 4046 号;
许红，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30 号楼违法建筑物翻建者，
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青崂综强拆决字〔2021〕第 4051 号;
陈燕，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40 号楼违法建筑物扩建者，
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青崂综强拆决字〔2021〕第 4036 号;
王亮，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29 号楼违法建筑物扩建者、
69 号楼违法建筑物翻建者， 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 青崂综强拆决字
〔2021〕第 4050 号、第 4054 号;
阎风云， 系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71 号楼违法建筑物翻建
者，强制拆除决定书文号：青崂综强拆决字〔2021〕第 4055 号;

经查，上述当事人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分别在青岛市

崂山区崂山路 6 号翡翠花园小区 32 号楼、17 号楼、60 号楼、50 号楼、
73 号楼、16 号楼、43 号楼、30 号楼、40 号楼、29 号楼、69 号楼、71 号楼
翻(扩)建房屋。

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
第一款之规定，依据《青岛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条例》第五
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

本机关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5 月 11 日、5 月 12 日、5 月 13 日、6
月 3 日、6 月 13 日、7 月 1 日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书》（青崂综法拆决字
〔2020〕第 4023 号、第 4036 号、第 4039 号、第 4052 号、第 4064 号、第
4034 号、第 4046 号、第 4051 号、第 4036 号、第 4050 号、第 4054 号、第
4055 号），并发布了《限期拆除公告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对该行
政决定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也未履行该行政决定。本
机关于 2021 年 6 月 4 日、6 月 11 日、6 月 18 日再次催告上述当事人
于三日内自行拆除所翻（扩）建违法房屋，当事人仍未履行拆除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本机关决
定：自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对上述当事人所翻（扩）建的违法
房屋予以强制拆除。本决定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崂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
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选择向崂山区、市南区、李沧区人民法院或
青岛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案件承办人：郝中刚 徐信伟 本机关电话：0532-58568186
本机关地址：崂山区崂山路 103 号

崂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1 年 8 月 24 日

挂失声明
权威 快捷 省钱

●遗失青岛市市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0 年 2 月 8 日核发予市南区凡卓
服装店的 370202600491723号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8 年 1 月 24 日核发予青岛鲲鹏
建 材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的

91370203MA93YDMM7M 号营业执照
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4 年 5 月 12 日核发予青岛市市
北区苏记兰州拉面馆的 3702033015793
号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5 年 4 月 29 日核发予青岛市四
方 区 长 沙 路 市 场 李 宝 香 的

3702053014949 号营业执照正、副本，声
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9 年 3 月 5 日核发予青岛市崂山
区 千 年 龙 禧 超 市 的 注 册 号 ：
370212600066307 的营业执照正本 、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崂山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2 年 12 月 17 日核发予青岛中宇
建材有限公司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70212057291590Q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绿达运输有限公司的道

路运输证，车号：鲁 US6986，运输证号：
370214807406，声明作废。

●王水淼于 2020年 1月在青岛之星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哈尔滨路店购买奔

驰 GLC260L 豪华型壹台，1A1B 保养券
遗失，号码为 0002181/0000111，特此声
明。

●青岛三星工程有限公司遗失青岛
市金属回收加工厂的的车辆报废汽车

回收证明 6 联单及机动车注销证明书，
车 牌 号 ： 鲁 UC5705， 发 动 机 号 ：
1610F152033， 车 架 号 ：
LBZ446DB2AA023971，特此声明。

●遗失青岛澳方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的营运证，车牌号：鲁 B8021 挂，营运证
号:370211828182，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黄岛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07 年 6 月 25 日核发予青岛鑫辉
铝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的注册号为 ：
370211228010211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同致富达商业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15 日开具给
邵绪超的租金物 业 费 收 据 ， 金 额
60769.73元，编号：5957903，声明作废。

●遗失胶州市酒源盛世酒水销售部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编
号：JY13702810312067，声明作废。

●遗失由青岛市城阳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于 2020 年 7 月 3 日核发予城阳区
刘章永粮油蔬菜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70214MA3E4YNM6U 的个体工商

户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 遗 失 杨 金 云 （ 身 份 证 号 ：

370284198203204811） 海洋渔业普通船
员证书， 证书号 370284198203202699，
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市北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 2005 年 11 月 30 日核发予青岛市四
方区龙马盛迁喜搬家服务部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编号：3702053019455，声明
作废。

●遗失青岛鸿镇泽宇物流运输有限
公 司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 证 号 ：
370211820114， 车辆号牌： 鲁 UM0077
（黄色），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鸿镇泽宇物流运输有限
公 司 的 道 路 运 输 证 ， 证 号 ：
370284801378， 车辆号牌： 鲁 UN7165
（黄色），声明作废。

● 遗 失 赵 海 军 （ 身 份 证 号 ：
412927197304064679） 海洋渔业普通船
员证书， 证书号 412927197304064613，
声明作废。

●遗失莱西市翠娥商店的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13702850102062，法人：吴翠娥，身份
证号：370682197706175922， 经营场所：
山东省青岛市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

后柳家屯村 110号，声明作废。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 ， 编号 ：

3702110114866，声明作废。
青岛鑫辉铝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 （编码 ：

3702140455447），声明作废。
青岛本色精酿啤酒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3702000002348）

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市帆船帆板（艇）运动协会帆

船运动发展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人造板厂职工技术协作服务部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高科技工业园星海电脑开发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盼盼肉食品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人章（法人：陈静）一

枚，声明作废。
胶州市顺祥起重队

■青岛金家岭金融聚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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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7 月 16 日至今的一个多月，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侯保平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忙，甚至在几
次爽约记者，终于空出一小时接受采访时，还接了不得不接的三个电话。

侯保平为何这样忙？
7 月 16 日，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碳资产”被赋予了市场价值和流动性，碳排放权终于有“价”

可依，成为银行认可的有效质押品。从 7 月 16 日至今，侯保平和同事们跑了多家有碳排放权配额，或者碳减排意愿较强
烈的企业，以碳排放权作为核心要素，为其量身定制融资方案。

8 月 6 日，以企业碳排放权配额作为质押，兴业银行青岛分行为青岛金莱热电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1000 万元，这笔
贷款也成为青岛落地的首笔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款。

有了第一笔的“破冰”，从 8 月 6 日至 20 日的十多天里，兴业银行青岛分行将碳排放权配额作为质押的贷款模式进
行了复制，发放多笔与碳排放权相关联的贷款，总额近亿元。

只有侯保平这样忙吗？
答案显然是不。
自“双碳”目标提出之后，银行纷纷加速补短板、抢机遇，发力碳金融，已有多个“碳中和”债券、碳结构性存款、理财产

品等“碳金融”产品在今年相继落地。
在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晓曙看来，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确立，“双碳”为银行带来巨大的机会与空间，正成

为竞争“新赛道”。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意味着碳金融有了第一个实质性突破的新空间，银行机构正在凭借自身
渠道、资金、信息、风险控制、信誉等优势，加速布局碳金融。

“碳金融是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吸引更多投资者，促进企业的节能减排进程。一方面金
融机构可以为减排企业提供直接的融资服务；另一方面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基础，开展金融创新服务。”刘晓曙说。

“双碳”大潮下，围绕碳金融的创新层出不穷，银行新变局正在悄然发生。

发放全国首笔湿地碳汇贷款、全省首笔“碳中和”贷款，发行全国首只“碳中和”主题理财产品

青岛逐鹿“碳金融”:各家银行抢“首单”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傅 军

碳排放权配额成为有效质押品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 7 月 16 日鸣
锣开市至今已过“满月”，价格平稳市场活跃
度较低。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银行以碳排
放权配额作为有效质押品， 服务双碳的热情
却是一浪高过一浪。

在碳排放权上市交易当日，黑龙江、浙江
就分别落地了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 此后一
个多月间，包括上海、杭州、青岛、温州等在内
的多个城市都发放了 “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
款”。

兴业银行青岛分行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款是银行以生态环境部

门核发的碳排放权配额为质押， 根据全国碳
市场交易价格、 企业自身生产经营情况等因
素，综合为企业发放的贷款，可有效帮助企业
盘活碳配额资产、降低授信门槛，解决节能减
排企业融资难、担保难问题，充分发挥碳排放
权交易在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通作

用，通过金融资产配置，引导实体经济绿色发
展。

申请到全市第一笔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

款的企业是青岛金莱热电有限公司， 为莱西
市集中供热的支柱型企业， 曾荣获国家级环
境保护科学技术奖， 也是莱西市首批获准碳
排放权交易企业之一。

“我们结合企业碳排放配额，全国碳排放
交易市场的价格， 全面打通碳排放配额质押
的各环节和流程， 按照一定比例计算出碳排
放权配额贷款的额度， 仅五个工作日便为企
业办理发放 1000 万元贷款，利率较一般抵质
押贷款降低了 50 基点左右。” 兴业银行青岛
分行相关人士表示。

“碳排放权配额质押贷款是绿色金融的
新尝试， 用于贷款担保的碳排放权均通过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

系统进行抵押登记和公示， 有效解决了企业
重复抵质押的风险， 保护了金融机构的合法
债权。”相关人士表示。

“贷款得到的 1000 万元我们主要用于企
业生产经营， 包括购买机器设备进行生产的
升级改造，促进企业节能降耗、减污降碳等环
节的改造和提升， 加快企业的绿色转型。”金
莱热电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银行等金融机构尚不能直接参与
全国碳市场交易， 但可以通过碳金融基础服
务和碳抵（质）押融资服务支持碳市场发展。
未来，随着全国碳市场逐步成熟，金融机构参
与碳配额交易将是大势所趋，到那时，银行不
仅可以直接参与二级市场的交易， 还可以作
为第三方机构， 为客户提供各类碳资产管理
服务。

加速布局“碳金融”

风口俨然来临， 在碳排放权配额上大行
创新之道， 仅仅只是银行纷纷加码碳金融的
一个缩影。

今年以来，多个“首单”“首发”体现了银
行参与碳金融市场的热情———国家开发银行

发行了全国首单、全球最大的“碳中和”专题
绿色金融债券； 农业银行和兴业银行承销了
市场首单权益出资型“碳中和”债券；北京银
行发行银行间市场全国首单“碳中和”小微金
融债券；中信银行发行了国内首只挂钩“碳中
和”绿色金融债的结构性存款产品。

在这波加码碳金融的热潮中， 青岛银行
机构也抢占了一席之地。

8 月 19 日，浦发银行青岛分行成功为“植
被恢复” 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冠中生态提

供了国内首单生态修复领域的碳中和挂钩贷

款。
浦发银行通过分析企业的经营模式，为

冠中生态量身打造了 “生态修复领域碳中和
挂钩贷款”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将企业贷款的
融资利率与碳中和核心指标———“每年生态
修复业务喷播面积实际值”挂钩，设立年度观
察日，引入第三方绿色认证机构，根据外部机
构提供的评估数据， 对上一年生态修复业务
喷播面积进行确认， 确保冠中生态实现上一
年度的目标值后， 银行贷款的利率根据协议
进行阶梯式下调。通过这一模式，将融资利率
与冠中生态植被修复及固碳能力提升相挂

钩， 激励企业在完成碳减排目标的同时获得
更优惠的融资利率。

8 月 18 日， 兴业银行青岛分行以胶州湾
湿地碳汇为质押， 向青岛胶州湾上合示范区
发展有限公司发放贷款 1800 万元，专项用于
企业购买增加碳吸收的高碳汇湿地作物等以

保护海洋湿地。这也是全国首单湿地碳汇贷。
本笔碳汇贷， 是兴业银行青岛分行以湿

地内土壤碳库、 水体碳库和植被碳库的固碳
能力为基础，通过对湿地的土壤面积、植被面
积和多年平均水资源量的监测分析， 综合评
定其固碳能力； 同时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
场当日碳排放交易价格为依据， 通过以其减
碳量的远期收益权为质押，测算贷款金额。

今年七月，青银理财发行了全国首只“碳
中和”主题理财产品，同样备受市场关注。

青银理财总裁王茜表示，推出“碳中和”
主题理财产品主要是出于三方面的考量：一
是为普通投资者提供参与“碳中和”投资的机
会；二是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碳投资”；三是支
持财富持有者加强社会影响力投资。

此外，3 月 25 日，青岛银行向青岛公交新
能源公司成功发放一笔 1000 万元的贷款，这
笔贷款是按照国家碳中和标准， 为企业提供
的专项服务于“碳中和”的融资产品，是山东

省银行机构发放的首笔“碳中和”贷款。
“碳金融是成熟碳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助于合理配置资源，吸引更多投资者，从而
增加企业的减排意愿、扩大减排效应。全国统
一碳现货市场将带来千亿元级市场规模。巨
大的市场需求， 也将为碳金融服务提供广阔
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银行业势必积极加
码碳金融布局。”刘晓曙表示。

“向‘绿’而行”带来新机遇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双碳是一场 “倒逼
式”的革命，意义不止于绿色环保，其背后所
蕴含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对于依附于实
体经济而存在的金融业来说，发力碳金融，向
“绿”而行正成为当下及未来最重要的选择之
一。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日前曾表示，对
于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资金需求， 各方面

有不少测算，规模级别都是百万亿元人民币。
这样巨大的资金需求， 政府资金只能覆盖很
小一部分，缺口要靠市场资金弥补。这就需要
建立、完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引导和激励金
融体系以市场化的方式支持绿色投融资活

动。
目前业内普遍认为， 碳排放权配额发放

及交易市场， 属于碳市场的一级现货市场交
易；碳期货、碳期权、碳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产
品属于碳市场的二级市场金融产品； 碳质押
授信、碳托管、碳回购等产品属于碳融资服务
市场；碳指数、碳保险等属于支持服务市场。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在碳金融市场上进

行较多尝试， 但碳金融产品尚未形成规模化
发展。稳步推动碳金融体系，还需要引导金融
机构探索适合自己特点和需求的衍生产品及

服务。
在刘晓曙看来，发力碳金融，向“绿”而行

为银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业务机会。一方面，
经济低碳转型过程中将创造与碳减排相关的

大量投资需求， 为银行的信贷投放提供了可
持续发展的业务机会；另一方面，双碳目标导
向下，我国碳交易制度体系将逐步完善，商业
银行可创新基于碳排放权、 能权的新型信贷
业务模式，拓展碳金融产品服务，如碳期货、
碳基金、 碳资产质押融资、 碳资产回购式融
资、碳配额托管、绿色结构性存款等。

“目前碳交易市场规模和成熟度有限，碳
市场关键要素尚不完善， 碳金融政策激励措
施还有不足， 发力这类产品还需要市场进一
步成熟。同时，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相关人才
储备也比较缺乏， 碳金融专业人才缺乏也将
导致碳金融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刘晓曙说。

机遇大于挑战， 正是缘于以碳金融为核
心的绿色金融对于银行当下及未来发展的重

要意义，近期，青岛银行机构纷纷拿出更大力
度、更有针对性的举措与行动向“绿”而行。

青岛银行针对碳中和八大重点领域出台

了《青岛银行碳中和业务营销指引》，推出专
门服务于“碳中和”系列信贷产品，并开辟绿
色业务通道，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服务、最
优的利率提供碳中和专项融资， 为低碳转型
贡献青银力量。

下一步， 青岛银行还将围绕全国及山东
碳市场建设，成立碳金融引导基金、担保基金
等产品。通过持续创新，提供多样化的碳金融
服务， 努力成为国内一流的碳金融综合服务
提供商。

青岛农商银行近期出台 《绿色金融行动
方案》，从顶层架构层面明确了绿色金融是青
岛农商银行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出
了对绿色信贷坚持“规模倾斜、审批倾斜、额
度倾斜、考核倾斜、评价倾斜、绩效费用倾斜”
的“六个倾斜”原则，并提出，用五年时间实现
青岛农商银行绿色信贷规模逐年上升， 将金
融资源有效配置到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生态
修复、产业升级、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

侯保平表示，目前，兴业银行已在广泛的
碳金融实践中形成涵盖结算、融资、中介、资
产管理的综合碳金融服务解决方案。下一步，
他们将以“融资+融智”为载体，以“交易+做
市”为抓手，以“碳权+碳汇”为标的，继续积极
布局碳金融，优化信贷结构，加大绿色投放，
为企业提供碳汇贷、碳中和债、碳排放权绿色
信托等一揽子金融服务方案， 持续为青岛争
创全省乃至全国碳中和先行示范区提供新标

杆、新方案。
从碳排放权交易配额质押贷款的快速破

冰，到纷纷加码碳金融，再到全面发力绿色金
融，一连串新变局所映射出的，正是青岛银行
机构积极服务碳达峰、碳中和，守护好绿水青
山、碧海蓝天的热情与努力。


